                  遂财购〔2020〕7号
关于对遂川县工业园区东区清扫保洁及绿化管护项目（招标编号：遂政采【2020】
G053号） 投诉处理决定书
江西吉鸿春实业有限公司：
投诉人：江西吉鸿春实业有限公司   
     联系人：康荣  电话：18146613624
被投诉人1：江西诚信伟业招标咨询有限公司
     联系人：郭鹏飞  电话：18779600281  
被投诉人2：遂川县工业园区管理办公室
     联系人：郭秋华  电话：13979681752
投诉人对江西诚信伟业招标咨询有限公司代理的遂川县工业园区东区清扫保洁及绿化管护服务项目（遂政采【2020】G053号）招标文件质疑答复不满，于2020年6月24日向本局采购办进行投诉, 根据《政府采购质疑和投诉办法》（财政部令第94号）相关规定，我局采购办于2020年6月28日正式受理投诉。

一、投诉事项
1、业绩:1.1投标人自2017年1月1日以来具有清扫保洁或绿化养护项目相关业绩(以合同签订时间为准)或在2017年1月1日以前签订的清扫保洁或绿化养护合同现仍在履约的服务的相关业绩，每提供一份得3分，最高得15分。
2、投标人在项目服务期间该城市获得省级及以上卫生城市(含县城)或省级及以上文明城市(含县城)荣誉的，每提供一个得1分，最多的2分。评审依据:投标文件中需提供该城市获得省级卫生城市(含县城)或省级文明城市(含县城)的网上公示截图及合同扫描件(原件核查)进行佐证。
3、人员培训能力: 2.1项目负责人(项目经理)②项目经理具有三年以上(含三年)环卫管理经验的加0.5分，具有五年以上(含五年)环卫管理经验的加1分。
二、专家论证意见
2020年7月2日，我局采购办组织行业专家对投诉内容进行协助论证，论证意见为：
投诉事项1：

本项目根据本身的专业管理特点和实际需求，提出与招标项目类似业绩要求作为评审加分标准，没有特定的行政区域限制，目的是保证项目实施和履约的质量，因此不能够简单地认定为“特定行业的业绩”。

但为了确保采购项目的竞争性，此项分值不宜设置过高，最好不超过10分。

投诉事项2：

投标人在项目服务期间该城市获得省级及以上卫生城市(含县城)或省级及以上文明城市(含县城)荣誉加分，并既没有限定时间，也没有限定特定的省、市、区（县）区域，不存在以特定的不合理条件对供应商实行差别或倾向性待遇。
投诉事项3：

本项目设定的“项目经理”，没有特指项目经理的行业，概念上有别于建筑行业的“项目经理”。

项目经理从业经验设置的采购预算金额限制，招标文件中已经变更、删除。

项目经理具有管理经验的加分，是为了确保成熟的项目团队负责人，与采购实际需求相适应也与合同履行相关，作为加分项是优选供应商。

三、处理决定
基于专家论证意见及采购办对投诉材料、招标文件的综合核查情况，根据政府采购法律法规相关规定及《政府采购质疑和投诉办法》（财政部令第94号）规定，本机关处理决定如下：
   1、我局采购办认为论证专家对投诉事项1、2、3所出具的调查意见科学客观、合理合法。

2、投诉人投诉事项2和投诉事项3缺乏事实依据，投诉事项不成立。
3、本项目采购单位遂川县工业园区管理办公室及本项目代理机构江西诚信伟业招标咨询有限公司，结合上述专家论证意见，对投诉事项1作出更改，并依法依规发布相关更正公告，并将结果报采购办。
   投诉人如对上述处理决定不服，可在收到本决定书起60日内申请行政复议或6个月内提起行政诉讼。
遂川县财政局

2020年7月3日
抄报：吉安市财政局采购办
抄送：江西吉鸿春实业有限公司，县工业园区办，江西诚信伟业招标咨询有限公司。
遂川县财政局办公室　　　　　　　　　  2020年7月3日印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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